
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服务机构非营利
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社会服务机构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：

根据市民政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服务机构非营利监管工

作的通知》的工作部署，为进一步规范管理，推动社会服务机构

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我局将于全区

范围内开展社会服务机构非营利监管专项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

暂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既立足当前、又解决长远，将非营

利监管贯穿于社会服务机构登记、检查和执法等各个环节，稳妥

有序整治社会服务机构违反非营利属性的行为，牢固树立社会服

务机构非营利法人的宗旨形象，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服务机构非营

利监管制度，为实现社会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。

三、监管任务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社会服务机构作为非营利法人中的

捐助法人，所有业务活动和财务支出应当以实现公益目的进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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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向出资人、举办者、捐赠人、理事、监事等分配或者变相分

配组织财产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私分、挪用社会服务机

构财产。为确保社会服务机构切实符合非营利要求，防范损害非

营利属性的行为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八十七

条、第九十二条、第九十五条、第二百七十条，《民办非企业单

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，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

办法》第八条以及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相关规定，重点

对社会服务机构下列违规行为进行监管：

（一）违反开办资金为捐助财产要求，违规向出资人等返还

开办资金的；

（二）财务收支未全部纳入本组织法定账簿核算、将本组织

财务收支与其他组织收支混管或者将以本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

收入交由其他组织或个人收取的；

（三）使用其他组织或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的；

（四）未按照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相关规定对投资

收益进行核算的；

（五）支出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范围的；

（六）向出资人、举办者、捐赠人、理事、监事等分配或者

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的；

（七）通过虚增业务活动成本、虚假发放工作人员费用、专

家费用等方式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的；

（八）兼职理事、监事参加决策、监督等履职行为时以劳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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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、专家费等方式领取报酬的；

（九）假借“公益”“免费”等名义违规为企业或产品开展宣

传、促销等活动的；

（十）将大额财产长期无偿交由或出借给其他组织、个人不

收回的；

（十一）与关联方发生交易时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、价格不

公允，或者未按照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和《〈民间非营

利组织会计制度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

方关系的性质、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等信息的；

（十二）具有其他违反非营利属性要求的行为。

此次专项行动的对象为已在湘桥区民政局依法登记为法人

类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已登记或认定为慈善组织的不纳入本次

专项行动范围。

四、监管举措

（一）组织社会服务机构自查整改。请已在湘桥区民政局依

法登记为法人类型的社会服务机构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对照监管

任务进行自查整改。社会服务机构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应于 11

月底前完成自查整改，并于 11月 30日前将《社会服务机构（民

办非企业单位）开展非营利法人对照检查情况表》加盖公章扫描

件（附件 1）报送至邮箱 1045998467@qq.com。涉及履行民主决

议程序、收回被侵占资产、股权变更等情形或存在特殊情况确实

难以完成整改的，应当明确整改方案或提出改进措施。整改要求



- 4 -

如下:

1、存在监管任务中第 1项违规情形的，应当通过收回被侵

占的开办资金等方式整改；

2、存在监管任务中第 2-8项违规情形的，应当通过收支如

实入账、收回账外资金、收回所得收入、规范支出、收回违规支

出等方式整改；

3、存在监管任务中第 9-11项违规情形的，应当通过停止违

规活动、消除不良影响、规范关联交易、终止违规关联交易、收

回财产或收益等方式整改。

（二）在 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进行非营利监管抽查。对照

监管任务，根据《民政部关于印发〈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〉的

通知》（民发〔2017〕45号）规定，我局将按照不低于 3%的比

例，对本级登记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非营利监管抽查，并根据问

题情形、整改情况等依法依规作出相应处理措施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稳中求进，部署安排行动方案。根据本级社会服

务机构管理实际、检查抽查工作进度等情况，统一部署各项专项

行动方案。要稳妥有序推进非营利监管工作，依法依规开展整治

行动，防范次生风险。要客观分析发现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式，

不断规范社会服务机构管理。

（二）完善分类监管，不断细化监管要求。根据社会服务机

构的行业领域和类型，进一步细化非营利监管要求。注重发挥业



- 5 -

务主管单位、职能部门、行业管理部门等部门的作用，推动形成

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推进制度建设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。加强非营利监管

是保证社会服务机构依法运行的基本要求，是履行社会组织监管

职责的重要内容。结合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情况和经验做法，

探索建立健全社会服务机构资金监管、财务审计、财务清算、收

支管理等制度，推动构建非营利监管制度体系。

附件：1.社会服务机构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开展非营利法人

对照检查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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